危险废物跨省转移事项公示
根据《江苏省固体（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工作程序》相关要求，我局于2023年3月15日受理了华能南京金陵发电有限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申请。经审核，华能南京金陵发电有限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报的跨省转移材料符合跨省转移许可条件，特此公示。

公示时间：2023年3月15日至2023年3月23日

监督电话：025-85575005

南京市栖霞生态环境局

                       2023年3月15日
危险废物跨省转移（转出）

	转移单位
	废物名称
	数量（吨）
	接收单位
	处理意见

	华能南京金陵发电有限公司
	废脱硝催化剂
	420
	安徽博蓝德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同意转出

	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废脱氢催化剂
	70
	郴州高鑫材料有限公司
	同意转出


